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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18号建议的答复

张建伟、马颖、刘卉芬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解决南苑华庭养老服务用房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提出的建议将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我局第一时间与民政局养老中心以及工程改造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，并前往南苑华庭项目现场，开展养老服务用房房源指定工作，确认5号楼1楼门面房为养老服务用房。
经现场确认，此次涉及的养老用房共计522户，根据每户1平方米的配置标准，应提供的养老服务用房总面积为 522 平方米。后续我局将依据此次结果，配合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推进养老服务用房的后续对接与落实工作，确保满足养老服务的相关需求。
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！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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